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6次定期大會調查報告
	類  別
	教育
	案  號
	1
	請願人或提案人
	傅國淵議員

	案  由
	有關花蓮高爾夫球場球場續約、招商及經營，為花蓮觀光旅遊業與培養專業高爾夫球體育人才

	依  據
	本會第20屆17次臨時大會議員提案教育類第6號議決案。

	經  過
	本專案小組於114年10月15日（三)假花蓮縣議會3樓大會議事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除本會專案小組議員外，另邀集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白鴻儀代理副處長，體健科陽岳瑾科長、建設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花蓮市公所、花蓮縣體育會、花蓮縣高爾夫委員會及高市高爾夫府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沈會承執行董事、徐智男副總經理等相關局處單位及公司團體出席本次會議。

	處理
意見
	1、 針對球場目前有一些急迫性的整修，那由業者按照流程來提出來給教育處審查。審查委員會就依法審查，那如果合規而且必須要支出的，可以就讓他們去抵扣權利金。
2、 10月21號審查會過後，教育處要盡快依據審查會議結論，盡快跟相關單位聯絡詳談，開會訊息也要通知議會。
3、 請教育處重新研擬委託經營管理合約，把經營方、甲方與各方的權益重新拿出來討論，用以研議訂定新的契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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